
 

元朗區體育會 主辦        元朗民政事務處 支持 

 

迎接全運會 元朗體操賽 2025 

章程 
 

一、 賽事資料 

日期：2025 年 4 月 4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 時至晚上 7 時正 

地點：元朗區體育會 1 樓綜合館及 4 樓體操館 

報名費用： 保險費每人 30 元正 (不論參與項目數量) 

A. 藝術體操  

個人項目–每項 250 元正  

集體項目–每項 400 元正  

團體賽 – 每隊 300 元正 (需額外報單項) 

B. 快樂體操 

幼兒組 - 每人 220 元正  

小學組 - 每項 170 元正  

C. 競技體操 - 學界比賽  

小學組 - 每項 170 元正  

中學組 - 每項 170 元正  

圑體賽 - 每隊 300 元正 (需額外報單項) 

 

二、 報名須知 

1. 報名方法︰ 填妥報名表格，親臨/郵寄/電郵方式遞交至元朗區體育會。 

付款方式：支票抬頭「元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及組別  或  

FPS ID:115592776 YUEN LONG DISTRICT SPORTS ASSOCIATION LIMITED  

郵寄地址：元朗體育路 8 號 (元朗區體育會賽馬會大樓) 

電郵：event@yldsal.org.hk  (必需提供 FPS 過數記錄，需寫上姓名及組別) 

2. 每位參加者只可報一個組別。  

3. 報名一經取錄，報名費概不發還，比賽滿額或賽事取消除外。 

4. 截止報名日期︰ 2025 年 3 月 7 日(星期五)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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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賽事宜 

- 由大會派出裁判執法，有關裁判並依裁判申報機制，以公平、公正態度 執法，參加者不得異議。 

- 各參賽運動員及集體隊伍之出場次序均由大會編配，出場序及賽程表將於 2025 年 3 月 27 日（星

期四）網上公佈，請参賽者自行查閱。 

 

四、 音樂檔案 (藝術體操) 

參加者必須於 2024 年 3 月 21 日或之前將音樂檔案電郵至 event@yldsal.org.hk， 音樂格式：所有 

非規定套路參加者必須自備音樂，在音樂開始前允許錄一個聲響信號。  

音樂檔案：mp3 格式 ； 檔案名稱：運動員姓名_組別_項目 (例：陳小文_初級 A 組_球操）  

各參賽者請多預備一隻 USB (所有比賽音樂) 作後備並在 USB 上寫上運動員姓名及組別  

*缺少以上一項，將由協調裁判員扣 0.50 分 

 

五、 入場證申請 

A. 教練證：請於 2025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或之前填妥申請表及連同相片郵寄至本會，逾期恕不

辦理，敬請合作。 

B. 監護人：每名運動員最多會派 2 張監護人入場證，無須申請，須於比賽前到報到處領取。 

 

六、 獎勵 

A. 藝術體操 

1. 個人單項比賽：每組各設冠、亞、季軍，得獎者可獲獎牌一枚及獲證書乙張，第四至八名之運動

員獲頒名次證書乙張。如該組別該項目比賽人數有 20 人或以上，第九至十五名之運動員獲頒優異

成績證書乙張。  

2. 個人全能賽：各组别均設全能冠、亞、季軍，得獎者可獲獎盃乙座， 第四至八名之得獎者可獲獎

牌乙枚。 

 3. 集體項目比賽：各組別設冠、亞、季軍，得獎隊伍可獲獎杯乙座及獎牌六枚。  

* 如該組別參賽人數少於 5 隊，將會被合併至同級別其它年齡組或取消該組別 

 4. 團體賽：各組別設有冠、亞、季軍，得獎隊伍可獲獎杯乙座及獎牌五枚。  

 

B. 快樂體操 

1. 各組別單項獎前 12 名，得獎者均會獲發名次證書 及 單項獎前 8 名獲發獎牌。  

2. 報名人數未達到該獎項分配之數目，則以 N -1 制度頒發獎項。 

 



 

C. 競技體操 - 學界比賽 

1. 單項比賽：各組別單項獎前八名，得獎者均會獲發名次證書及獎牌 

2. 團體賽：各組別設有冠、亞、季軍，得獎隊伍可獲獎杯乙座及獎牌五枚。 

3.  若報名人數未達到該獎項分配之數目，則以 N -1 制度頒發獎項（除團體賽外）。 

 

七、 注意事項 

1. 如有虛報之嫌，本會有權向教練/運動員查證。如虛報屬實，本會將即時取消該隊或該名運動員

之參賽資格並褫奪獎牌及名次，已之繳費用概不發還。 

2. 參賽者必須於大會編定的報到時間攜同附有相片的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例如：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證、學生證或學生手冊）前往「報到處」報到，如運動員無法出示證件或被發現身份不符，一

律不准出賽。 

3. 召集處只限需要檢錄的參賽者及其教練（需佩戴「教練證」進入）。召集點名後，運動員未經准

許不得離開，直至其比賽完成。有關召集詳情請參閱補充文件。 

4. 比賽場地只限作賽的人士和佩戴「教練證」人士出入，否則一律不得進人比賽場地。 

「監護人入場證」可按照指示到觀眾席觀賞賽事，並不包括出人場館比賽區、場館熱身區、召集區。 

 

八、 惡劣天氣 

- 如天文台於比賽當日上午 7 時正已發出八號預警、仍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

雨警告訊號，當日賽事將會取消，取消的賽事不設補賽，相關費用不會退還；   

- 如比賽進行中天氣惡劣或懸掛上述任何警告，大會有權將正在進行中的比賽取消，取消的賽事不

設補賽，相關費用不會退還。 

 

九、 其他事宜 

- 大會賽事委員會擁有以上規則的最終解釋及修訂權利。任何有關活動的臨時改動或取消，將以大

會網站公佈為準。 

- 本賽事不設上訴，以大會裁判之決定為最終決定。 

- 運動存在一定風險，大會已購買場地第三責任保險及意外保。如有需要，請自行購買個人安全保

險。 

 

 

查詢電話︰2474 1221                         查詢電郵︰event@yldsal.org.hk 

網頁：http://www.yldsal.org.hk/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YLDSA/ 

http://www.yldsal.org.hk/

